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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府采购货物买卖合同

项目名称 :

盐城市经贸高级职业学校省优质专业实训

室建设项目 (四标段 )

合同编号 : JSZC-320900-SSJT-G2025-0123004

甲  方 : 盐城市经贸高级职业学校

乙  方:  中德诺浩 (北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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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政府采购合同协议书

甲方 (全称):盐型山亘纟翌翌直垒咀凵∠茎校|

乙方 (全称):土篮出热土鱼扭红宝2~塾L虐L丕![主支盟丝L直阝艮公司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等有关的法律法

规,以及本采购项 目的采购文件、乙方的投标 (响应 )文件及中标 (成交)通知书 ,甲 乙

双方同意签订本合同。具体情况及要求如下 :

1,项目信息

(1)采购项目名称 :且浊虹立经.2L董级巫业堂~校省优质专业实训室建设项目 (四标段 )

采购项目编号:正匹二320900土 S TT-G2025-0123

(2)采购计划编号 :LWzC320100000202500衽 75-00珞

(3)项 目内容 :

⒈采购标的及数量:芷ΙⅢ位生佥￡呶 价表

品牌:兰见附~鲑佥亟技企塞   规格型号:差卫逃唑匕坦则匣阶墓

采购标的技术要求、商务要求具体见附件。

(4)政府采购组织形式:□政府集中采购  □部门集中采购

V分散采购

(5)政府采购方式 : √公开招标  □邀请招标  口竞争性谈判

□竞争性磋商  □询价  □单一来源  □框架协议  其他:_

(注 :在框架协议采购的第二阶段 ,可选择使用该合同文本 )

(6)中标 (成交)采购标的制造商是否为中小企业: V是  □否

本合同足否为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采购合同 (中小企业预留合同): √是 □否

若本项日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是否给予小微企业评审优惠:□是 □否

中标 (成交)采购标的制造商是否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是 √否

中标 (成交)采购标的制造商是否为监狱企业:□是 √否
(7)合同是否分包 :□是  √否

(8)中标 (成交)供应商是否为外商投资企业:□是  √否

外商投资企业类型:□全部由外国投资者投资  □部分由外国投资者投资

(9)是否涉及进口产品 :

、

`
嚣

宝

采贝肩于法



□是, 《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底级品目名称

金额:~ 国别:~品 牌:~规 格型号:_

√否

(10)是否涉及节能产品 :

□是, 《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底级品目名称 :

□强制采购  优先采购

√否

是否涉及环境标志产品 :

□是, 《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底级品目名称 :

□强制采购   √优先采购

□否

是否涉及绿色产品 :

□足,绿色产品政府采购相关政策确定的底级品目名称 :

□强制采购    □优先采购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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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涉及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的,是否参考 《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 (试

行 )》 、 《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 (试行 )》 明确产品及相关快递服务的具体包装要

求 :

√是     □否   □不涉及

2.合同金额

(1)合同金额小写 : 458800~7G

大写:星芷上互应ⅢⅡⅢ亘五整

(2)付款方式~【主主叹且塞1丞室1选上墼三LL~基Ⅱ尘≡主见圭⊥主l盘盈墨LJ兰L12:2~款 ):

□全额付款:-玉应明确一次性支付合同款项的条件 )

√分期付款:工进垫豇豇刘丕堡l遨翌 E豇L~基盗兰卫
=宝

且 ￡幽 簋三」±簋 」⒓工z盅)~,其中

涉及预付款的 : (具体 洋 贴专 用条

□成本补偿 :

□绩效激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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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同履行                    /
(1)起始日期:加.丕年I2月型 日,完成日期:煜红 年

1   ~⌒

竿月I上纽日。
(2)履约地点:盐冽d丝至工良级.塑卫生业过堑己鱼虫

(3)履约担保 :是否收取履约保证金: √是  □否

收取履约保证金形式:_」 止且~上Ω_

收取履约保证金金额 :45889.Ⅰ己(佥圆血堕⊥业工

履约担保期限:签虫Z逆己卫至全助 鳋红笙墓

(会 )确需收取履约保证金的,履约保证金的缴纳形式:履约保函。

供应商应当以支票、汇票、本票或者金融机构、担保机构出具的保函等非现金形式

提交履约保证金。依据 《关于在全省政府采购领域推行电子履约保函 (保险)的通知》 ,

鼓励供应商臼愿使用电子履约保函 (保险)代替缴纳履约保证金。

如以履约保函 (保险 )形式缴纳履约保证金 ,供应商可通过政府采购电子履约保函

(保险)平台 (Ⅶ肌 jsdzbh.com)在线申请履约保函 (保险 )。

合同履行结束后,甲方应及时退还交纳的履约保证金。

履约保证金的退还 :

1.方式:退还至投标人缴纳履约保证金的账户。如为保函,在到期时自行失效。

2,时闸:验收合格 巳采购人收到发票后 10个工作日内。

3.条件 :按合同要求全部履约完成并经采购人验收合格 ,且采购人收到中标人出具

的发票。

4.不予退还情形 :

除不可抗力情况外,投标人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其履约保证金 ,招标人将视情节

决定不子退还或部分不子退还。

(1)中标人无正当理由拒绝签订合同的,或者在签订合同时向采购人提出附加条件

或者更改合同实质性内容要求的 ;

(2)中标人不履行与采购人订立的合同的 ;

(3)中标人所供货物或服务不符合招标文件规定要求的 ;

(4)中标人采取欺骗、弄虚作假方式投标的或与其它投标人串通投标的 ;

(5)中标人将合同内容转包、违法分包的 ;

(6)中标人故意捏造事实或伪造证明材料,进行虚假恶意投诉或反映的。



5.逾期退还的违约责任 :采购人逾期无故未退还∫彳套!约保证金的,按中国人民银行同

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20%后 的利率支付超期资金占用费,但因供应商自身原因导致无法及

时退还的除外。

(5)分期履行要求 :

(6)风险处置措施和替代方案

4.合同验收

(1)验收组织方式 : √自行组织  □委托第三方组织

验收主体:_:丝L

是否邀请本项目的其他供应商参加验收:□是  √否

足否邀请专家参加验收: √是  □否

是否邀请服务对象参加验收: √是  □否

是否邀请第三方检测机构参加验收:□是  √否

是否进行抽查检测 :□足 ,抽查比例 : /'t、

`口

是否存在破坏性检测:□足,,(厘卫担勉立歧破立]迫卫鱼皿苎品的处理方式)

/7·

`~ 口

验收组织的其他事项 :

(2)履约验收叫间:~(上上归凵豇±筮收出基业崮-提卫逝 」k[扛J直之上l鱼-四 日内组织验

收2~

(3)履约验收方式 :

√一次胜验收

□分期/分项验收: 〖卫』里血佥塑∠佥顶鲨业l鱼⊥凵生圭挂上~

(4)履约验收程序:验呶鱼玉工型呈~迦出~型疆土 生观屋里应上了2安装调试是否

全|整呈L」垫|k佥盗.垣上un山垫筮业:垫:堇Ⅱ兰堑兰盖重上~视步验收合格且项日运行满 十二 个

里逅L~上L立鱼】纟巳型工鱼翅且L匮量卫生L￡巳状况等进行最终验收。

(5)履约验收的内容:鱼.应当鱼且i鱼二亟 1立i荃:卫]芷医 垒苤~芏l履幽情况,特别是落实

亟i凼立狈姓型圭土尘尘型生~5型圭垦鱼盗玉≡l]乡村振兴等政策情况 )

(6)履约验收标准 :

型坠四极屋址直红纽」涅产权是二台2基￡叉簋上主皇直立酆鱼娅讽变」叉._丕刽巫笙趔丝迎强强厕被匮

全停止篮且L业生盛置:逑蛙簋匝叁L~娅±囫此士勤L~=业组塑型建匮鱼垭剿婉认劂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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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拒己!」∶±‘基.凼卫i芷:兰:引[红必:须[丛〗」∶丛JL纽扌簦j苎:显上~ˉ娅出现质量问题或系假冒伪劣产品,中标人

鱼量堕Ⅱk」业t虹~巫且上型生△型鱼壁里L~且学校有权终止合同。

(7)是否以采购活动中供应商提供的样品作为参考:□是  √否

(8)履约验收其他事项:_生 三z医过工埕n匪邕Σ_

5.组成合同的文件

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如下述文件之问有任何抵触、矛盾或歧义 ,

应按以下顺序解释 :

(1)政府采购合同协议书及其变更、补充协议

(2)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

(3)政府采购合同通用条款

(生 )中标 (成交)通知书

(5)投标 (响应 )文件

(6)采购文件

(7)有关技术文件 ,图纸

(8)国 家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度规定或合同约定的作为合同组成部分的其他文

件

6.合同生效

本合|亩l自2”炒往 /l~I_平 ~纠

`
口生效。

7.合同份数

本合同一式~五~份 ,甲方执~三~份 ,乙方执~三 ~份 ,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
扌

/
r
·

合同订立时间 :

合同订立地点 :

孩'屠岁
'年
/且 用

'~·
~卞 ~'ˇ 日

附件:具体标的及其技术要求和商务要求、联合协议、分包意向协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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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盐城 乙方 : 教

诅 一

份有限公司

`'r单位名称

`v饣
(公章或合同章)′

毯少  ^’
单亻氐争梦
(公章或自照障 )

η咴.3Q~

瑁r

^△

法定代表.^严哂嘛;

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章 )

噫乡饧
外 |戋法定代表人

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章 )
拥有者性别

住所 住所

联 系 人 徐老师 联 系 人 秦健

联系电话 13851318934 联系电话 13716407737

通信地址
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伍佑

街道办事处通榆南路 3号
通信地址

北京市亦庄西环中路 6号

久其软件园东辅楼

邮政编码 224400 邮政编码

电子邮箱 电子邮箱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209004682127896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75419d833D

开户名称 盐城市财政局 开户名称
中德诺浩 (北京)教育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彳亍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盐城城南支行
开户银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新源支行

银行账号 110966040900000882 银行账号 08751012010()304061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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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购

1.定义

1,1合同当事

(1)采购人

货物及其相关服务

●i· 0

(⒓大下称甲方 )是指使用财政性资金,通过政府采购方式向供应商购买

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团体组织。

(2)供应商 (以下称乙方)是指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并且中标 (成交),向采购人捉

供合同约定的货物及其相关服务的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自然人。

(3)其他合同主体是指除采购人和供应商以外,依法参与合同缔结或履行,享有权

利、承担义务的合同当事人。

1.2本合同下列术语应解释为 :

(1) “合同
”
系指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达成一致的任何协议,包括签署的政府采购

合同协议书及其变更、补充协议,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政府采购合同通用条款,中标

(成交)通知书,投标 (响应 )文件,采购文件,有关技术文件和图纸 ,以及国家法律、

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度规定或合同约定的作为合同组成部分的其他文件。

(2) “合同价款
”
系指根据本合同规定乙方在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后甲方应支付给乙

方的价款。

(3) “货物
”
系指乙 本合同规定须向甲方提供的各种形态和种类的物品,包

括原材料、设各、产品 (包括软 )及相关的其备品备件、工具、手册及其他技术资料和

材料等。

(4) “相关服务”系指根据 规定,乙方应提供的与货物有关的技术、管理和其

他服务,至少包含:管理和质量 输、保险、检验、现场准各、安装、集成、调试、

培训 维修、废弃处置、技术支 合同中规定乙方应承担的其他义务。

(5) “分包”系指中标 ( 应商按采购文件、投标 (响应 )文件的规定,根

据分包意向协议,将中标 (成交 )项 目中的部分履约内容,分给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供应

■

● ●

商履行合同的行为。

第



(6) “联合体”系指由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法入或者非法人组织组成,以一个供应

商的身份共同参加政府采购的主体。联合体各方应在签订合同协议书前向甲方提交联合协

议,且明确牵头人及各成员单位的工作分工、权利、义务、责任 ,联合体各方应共同与甲

方签订合同,就合同约定的事项对甲方承担连带责任。联合体具体要求见 【政府采购合同

专用条款】。

(7)其他术语解释,见 【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

2.合同标的及金额

2.1合同标的及金额应 与中标 (成交 )结果一致。乙方为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所有

费用均应包含在合同价款中,甲方不再另行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3.履行合同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3.1乙方应当在约定的时问、地点,按照约定方式履行合同。

4.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⒋1签署合同后,甲 方应确定项目负责人 (或项 目联系人 ),负责与本合同有关的

事务。甲方有权对乙方的履约行为进行检查,并及时确认乙方提交的事项。甲方应当配合

乙方完成相关项目实施工作。

⒋2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时提交各阶段有关安排计划 ,并有权定期核对乙方提供货

物数量、规格、质量等内容。甲方有权督促乙方工作并要求乙方更换不符合要求的货物。

⒋3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对缺陷部分予以修复,并按合同约定享有货物保修及其他合

同约定的权利。

⒋4甲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对交付的货物进行验收,未在 【政府采购合同专用

条款】约定的期限内对乙方履约提出任何异议或者向乙方作出任何说明的,视为验收通过。

⒋5甲方应当根据合同约定及时向乙方支付合同价款 ,不得以内部人员变更、履行

内部付款流程等为由,拒绝或迟延支付。

⒋6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及 【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约定应由甲方承担的其他义务

和责任。

5.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5.1签署合同后 ,乙方应确定项目负责人 (或项日联系人),负责与本合同有关的

事务。

5.2乙方应按照合同要求履约 ,充分合理安排 ,确保提供的货物及相关服务符合合

同有关要求。接受项目行业管理部门及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配合甲方的履约检查及验收 ,

并负责项 H实施过程中的所有协调工作。

5.3乙方有权根据合同约定向甲方收取合同价款。

5.4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及 【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约定应由乙方承担的其他义务和

责任。

6.合同履行

6.1甲 乙双方应当按照 【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约定顺序履行合同义务 ;如果没

有先后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

6.2甲 乙双方按照合同约定顺序履行合同义务时,应当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

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请求。先履行一方履行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

的履行请求。

7.货物包装、运输、保险和交付要求

7.1本合同涉及商品包装、快递包装的,除 【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另有约定外 ,

包装应适应远距离运输、防潮、防震、防锈和防野蛮装卸等要求,确保货物安全无损地运

抵 【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约定的指定现场。

7.2除 【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另有约定外 ,乙方负责办理将货物运抵本合同规

定的交货地点,并装卸、交付至甲方的一切运输事项,相关费用应包含在合同价款中。

7.3货物保险要求按 【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规定执行。

7.4除采购活动对商品包装、快递包装达成具体约定外 ,乙方提供产品及相关快递

服务涉及到具体包装要求的,应不低于 《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 (试行 )》 《快递包

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 (试行 )》 标准,并作为履约验收的内容,必要时甲方可以要求乙方

在履约验收环节出具检测报告。

7.5乙方在运输到达之前应提前通知甲方 ,并提示货物运输装卸的注意事项 ,甲方



配合乙方做好货物的接收 工作。

7.6如 囚包装、运输问题导致货物损毁、丢失或者品质下降,甲方有权要求降价、

换货、拒收部分或整批货物,由此产生的费用和损失,均由乙方承担。

8.质量标准和保证

8.1质量标准

(1)本合同下提供的货物应符合合同约定的品牌、规格型号、技术性能、配置、质

量、数量等要求。质量要求不明确的,按照强制性国家标准履行;没有强制性国家标准的 ,

按照推荐性国家标准履行 ;没有推荐性国家标准的,按照行业标准履行;没有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

(2)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3)乙方所提供的货物应符合国家有关安全、环保、卫生的规定。

(4)乙方应向甲方提交所提供货物的技术文件,包括相应的中文技术文件,如 :产

品目录、图纸、操作手册、使用说明、维护手册或服务指南等。上述文件应包装好随货物

一同发运。

8.2保证

(1)乙方应保证提供的货物完全符合合同规定的质量、规格和性能要求。乙方应保

证货物在正确安装、正常使用和保养条件下,在其使用寿命期内具各合同约定的性能。存

在质量保证期的,货物最终交付验收合格后在 【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规定或乙方书面

承诺 (两者以较长的为准 )的质量保证期内,本保证保持有效。

(2)在质量保证期内所发现的缺陷,甲方应尽快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

(3)乙方收到通知后 ,应在 【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规定的响应时间内以合理的

速度免费维修或更换有缺陷的货物或部件。

(4)在质量保证期内,如果货物的质量或规格与合同不符,或证实货物是有缺陷的 ,

包括潜在的缺陷或使用不符合要求的材料等 ,甲方可以根据本合同第 15.1条规定以书面

形式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

(5)乙方在约定的时间内未能弥补缺陷,甲方可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 ,但其风险和



费用将由乙方承担,甲方根据合同约定对乙方行使的其他权利不受影响。

9.权利瑕疵担保

9.1乙方保证对其出售的货物享有合法的权利。

9.2乙方保证在交付的货物上不存在抵押权等担保物权。

9.3如 甲方使用上述货物构成对第三人侵权的,则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

10.知识产权保护

10.1乙方对其所销售的货物应当享有知识产权或经权利人合法授权,保证没有侵犯

任何第三人的知识产权等权利。因违反前述约定对第三人构成侵权的,应当由乙方向第三

人承担法律责任;甲方依法向第三人赔偿后,有权向乙方追偿。甲方有其他损失的,乙方

应当赔偿。

11.保密义务

11.1甲 、乙双方对采购和合同履行过程中所获悉的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

或者其他应当保密的信息,均有保密义务且不受合同有效期所限,直至该信息成为公开信

息。泄露、不正当地使用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或者其他应当保密的信息,应当

承担相应责任。其他应当保密的信息由双方在 【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中约定。

12.合同价款支付

12.1合同价款支付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及财政管理相关规定执行。

12.2对于满足合同约定支付条件的,甲方原则上应当自收到发票后 10个工作日内

将资金支付到合同约定的乙方账户,不得以机构变动、人员更替、政策调整等为由迟延付

款 ,不得将采购文件和合同中未规定的义务作为向乙方付款的条件。具体合同价款支付时

间在 【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中约定。

13.履约保证金

13.1乙方应当以支票、汇票、本票或者金融机构、担保机构出具的保函等非现金形

式提交。

13.2如果乙方出现 【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约定情形的,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 ;

如果乙方未能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义务,甲方有权从履约保证金中取得补偿或赔偿 ,且不



影响甲方要求乙方承担合同约定的超过履约保证金的违约责任的权利 c

13.3甲 方在项目通过验收后按照 【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规定的时闸内将履约保

证金退还乙方;逾期退还的,乙方可要求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照 【政府采购合同专

用条款】规定支付。

1⒋ 售后服务

1⒋ 1除项目不涉及或采购活动中明确约定无须承担外,乙方还应提供下列服务 :

(1)货物的现场移动、安装、调试、启动监督及技术支持 ;

(2)提供货物组装和维修所需的专用工具和辅助材料 ;

(3)在 【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约定的期限内对所有的货物实施运行监督、维修 ,

但前提条件是该服务并不能免除乙方在质量保证期内所承担的义务 ;

(1)在制造商所在地或指定现场就货物的安装、启动、运营、维护、废弃处置等对

甲方操作人员进行培训 ;

(5)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者按照 【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约定,货物在

有效使用年限届满后应予回收的,乙方负有自行或者委托第三人对货物予以回收的义务 ;

(6) 【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规定由乙方提供的其他服务。

1⒋ 2乙方提供的售后服务的费用已包含在合同价款中,甲方不再另行支付。

15.违约责任

15.1质量瑕疵的违约责任

乙方提供的产品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或存在产品质量缺陷,甲方有权要求乙

方根据 【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要求及时修理、重作、更换 ,并承担由此给甲方造成的

损失。

15,2迟延交货的违约责任

(1)乙方应按照本合同规定的时间、地点交货和提供相关服务。在履行合同过程中 ,

如果乙方遇到司能影响按时交货和提供服务的情形时,应及时以书面形式将迟延的事实、

可能迟延的期限和理由通知甲方。甲方在收到乙方通知后,应尽快对情况进行评价 ,并确

定是否同意延长交货时间或延期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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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乙方没有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交货和提供相关服务,甲方有权从货款中扣

除误期赔偿费而不影响合同项下的其他补救方法,赔偿费按 【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规

定执行。如果涉及公共利益,且赔偿金额无法弥补公共利益损失,甲方可要求继续履行或

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15.3迟延支付的违约责任

甲方存在迟延支付乙方合同款项的,应当承担 【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规定的逾

期付款利息。

15.4其他违约责任根据项目实际需要按 【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规定执行。

16.合同变更、中止与终止

16.1合 同的变更

政府采购合同履行中,在不改变合同其他条款的前提下,甲方可以在合同价款 10%的

范围内追加与合同标的相同的货物,并就此与乙方协商一致后签订补充协议。

1⒍ 2合同的中止

(1)合同履行过程中因供应商就采购文件、采购过程或结果提起投诉的,甲方认为

有必要的,可 以中止合同的履行。

(2)合 同履行过程中,如果乙方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1.经营状况严重恶化 ;

2.转移财产、抽逃资金 ,以逃避债务;3.丧失商业信誉 ;娃 .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约

能力的其他情形,乙方有义务及时告知甲方。甲方有权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中止合同并要

求乙方在合理期限内消除相关情形或者提供适当担保。乙方提供适当担保的,合同继续履

行;乙方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约能力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视为拒绝继续履约,甲方有

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承担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3)乙方分立、合并或者变更住所的,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告知甲方。乙方没有及

时告知甲方 ,致使合同履行发生困难的,甲方可以中止合同履行并要求乙方承担由此给甲

方造成的损失。

(4)甲方不得以行政区划调整、政府换届、机构或者职能调整以及相关责任人更替

为由中止合同。



16.3合 同的终止

(1)合同因有效期限届满而终止 ;

(2)乙方未按合同约定履行,构成根本性违约的,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追究乙方

的违约责任。

16.4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政府采购合同继续履行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双方当事人应当变更、

中止或者终止合同。有过错的一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各 自承担相应的

责任。

17.合同分包

17.1乙方不得将合同转包给其他供应商。涉及合同分包的,乙方应根据采购文件和

投标 (响应 )文件规定进行合同分包。

17.2乙 方执行政府采购政策向中小企业依法分包的,乙方应当按采购文件和投标

(响应 )文件签订分包意向协议 ,分包意向协议属于本合同组成部分。

18.不可抗力

18,1不可抗力是指合同双方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清况。

18.2任何一方对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部分或全部不能履行合同不承担违约责任。但

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

18.3遇有不可抗力的一方,应及时将事件情况以书面形式告知另一方,并在事件发

生后及时向另一方提交合同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或需要延期履行的详细报告,以及证

明不可抗力发生及其持续时间的证据。

19.解决争议的方法

19.1因本合同及合同有关事项发生的争议,由 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 ,

可以向有关组织申请调解。合同一方或双方不愿调解或调解不成的,可 以通过仲裁或诉讼

的方式解决争议。

19.2选择仲裁的,应在 【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 1中 明确仲裁机构及仲裁地;通过

诉讼方式解决的,可 以在 1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中进一步约定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



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管辖法院的约定不得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19.3如 甲乙双方有争议的事项不影响合同其他部分的履行,在争议解决期间,合同

其他部分应当继续履行。

20.政府采购政策

20.1本合同应当按照规定执行政府采购政策。

20.2本合同依法执行政府采购政策的方式和内容,属于合同履约验收的范围。甲乙

双方未按规定要求执行政府采购政策造成损失的,有过错的一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双方

都有过错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20.3对于为落实中小企业支持政策,通过采购项目整体预留、设置采购包专门预留、

要求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或者合同分包等措施签订的采购合同,应当明确标注本合同为中小

企业预留合同。其中,要求以联合体形式参加采购活动或者合同分包的,须将联合协议或

者分包意向协议作为采购合同的组成部分。

21.法律适用

21.1本合同的订立、生效、解释、履行及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解决,均适用法律、

行政法规。

21.2本合同条款与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一致的,双方当事人应按照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修改本合同的相关条款。

22.通知

22.1本合同任何一方向对方发出的通知、信件、数据电文等,应当发送至本合同第

一部分 《政府采购合同协议书》所约定的通讯地址、联系人、联系电话或电子邮箱。

22.2一方当事人变更名称、住所、联系人、联系电话或电子邮箱等信息的,应当在

变更后 3日 内及时书面通知对方,对方实际收到变更通知前的送达仍为有效送达。

22.3本合同一方给另一方的通知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传真或快递送到本合同中规定

的对方的地址和办理签收手续。

22,4通知以送达之日或通知书中规定的生效之日起生效,两者中以较迟之日为准。

23.合同未尽事项



23.1合同未尽事项见 【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

23.2合同附件与合同正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第三节 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
第工节

第 1.2(6)项
联合体具体要求 本项日不接受联合体参与招标

第二节

第 1,2(7)项
其他术语解释 同合 |司通用条款

第二节

第 ⒋4款

履约验收中甲方提出异

议或作出说明的期限
十五个 I∶作日内

第二节

第 ⒋6款

约定甲方承担的其他义

务和责任
同合同通用条款

第二节

第 5.4款

约定乙方承担的其他义

务和责任
同合同通用条款

第二节

第 6.1款
履行合同义务的顺序 同协议书

第二节

第 7.1款

包装特殊要求

本项目中涉及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的,金属件 :使用泡泡
纸覆盖包装 防止碰撞;板式件 :不 同板件用捆扎带分类
打包 ,边 角处用瓦楞纸覆盖 ,防止损坏 ;塑料件和五金
件 :使用瓦楞纸箱包装c使用包装材料应达参考 《财政部
办公厅关于印发 《商 ll宀 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 (试

行 )》 、 《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 (试行 )》 的通
知》 (财办库 (2020)123号 )规定的包装需求标准,现
场包装物有供应商负责清理 ,|故到 :

1.商品包装层数不得超过 3层 ,空隙率不大于 40%;
2.商 品包装尽可能使用中一材质的包装材料,如 因功能需
求必需使用不同材质,不同材质间应便于分离 ;
3.商 品包装中铅、汞、镉、六价铬的总含量应不大于

100mg/kg;

4.商 品包装印刷使用的油墨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Cs)含

量应不大于 5%(以重量计);

5.塑料材质商品包装上呈现的印刷颜色不得超过 6色 ;

6.纸质商品包装应使用 75%以上的可再生纤维原料生产 ;

7.木质商品包装的脉料应来源于可持续性森林。

8.除合 F臼j另有规定外,乙方提供的全部货物均应按标准保
护措施进行包装。该包装应适应于远距离运输、防潮、防

震、防锈和防野蛮装卸,以确保货物安全无损运抵指定现
场。由于包装不善所引起的货物锈蚀、损坏和损失均由乙

方承担。

9每件包装箱内应附一份详细装箱单和质量合格凭证。

指定现场 同协议书

第二节

第 7.2款
运输特殊要求

1.货物验收合格、交付使用并提供所需单据的日期视为交
货日期。

2.乙方在货物发运手续办理完毕后 24小时内或货到 48小
时前通知甲方, 以准各接货。

3.乙方装运的货物不应超过合同规定的数量或重量。乙方
应对超交数量或超重 l而产生的一切后果负责。
4.货物在交付甲方前发生的风险均由乙方负责。



第工节

第 7,3款
保险要求 货物交货前山乙方承担保险义务

第二节

第 8.2(1)项
质量保证期

1.货 物免费质保期 6年 。 (自 交货验收合格之 日起
计),因人为因素出现的故障不在免费保修范围内。超过
保修期的机器设备,终生维修,维修时只收部件成本费。

乙方针对该项目必须提供 年全免费维保

服务。质保期内,投标人所有服务不得收取任何费
用,并负责解决所提供的所有硬件及软件产品的维
护和升级。

第二节

第 8.2(3)项
货物质量缺陷

响应时间

如在使用过程中发生质量问题,乙方在接到甲方通知后
在 8小时内到达甲方现场。

如在使用过程中发生质量问题 ,乙方在接到甲
方通知后在 1小时内响应 ,8小时内到达 甲方现
场 ,故障问题解决时长不得超过 24小时,未按上
述时间响应需求、解决问题的,按照 1000元 /次在
本次付款周期合同金额内扣除。

第二节

第 8款补充
质量保证要求

1.在质保期内,乙方应对货物出现的质量及安全问题负责处
理解决并承担

—
切费用 (因甲方不当使用的除外)。

2.乙方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
“
三包
”
规定以及

招标文件侪后服务要求及投标文件售后服务承诺提供售后
服务。

3.所有货物保修服务方式均为乙方上门保修,由 乙方派员到
货物使用现场维修,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乙方承担。
⒋乙方负责提供本项日范围内所使用的所有货物、材料、

装置的原产地证明、质保文件和相应的等级标准证明并承
诺向甲方提供有关产品制造的质保证明。乙方所提供的货
物,若技术性能无特殊说明,则按国家有关部门最新颁布
的产品标准为准。

5.甲方有权对乙方进行飞行检查,如果发现任何问题乙方
必须无条件返工,甚至可以终止合同,乙方需赔偿甲方因
此而造成的所有损失,飞行检查过程中发生的食宿、交通
等费用由甲方自行承担。

6.货物、材料运抵现场后,在 甲方和甲方聘请的监理或质
检人员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开箱检验后由乙方负责保管。必

要时甲方可以采取破坏性检验,将有关货物和材料送货物
到达地的质检部门检验,如果检验合格,检验费由甲方负
担;如果检验不合格,则检验费由乙方负担。
7,对货物的品牌、型号、数量、产地等进行检查和清点 ,

同类型的所有货物和材料应属同一制造商的同一地产品。

如检验中发现短缺、损坏或假冒伪劣商品,乙方应立即采
取补救措施,不得因此影响供货,否则一切损失由乙方负
贝 o

8.乙方应保证货物是全新、未使用过的,是用一流的工艺
和最佳材料制造的、合法渠道进货的正宗、未使用过的原

装合格正品,产 品质量完全符合国家规定的产品质量标
准,并完全符合合同规定的质量、规格和性能的要求。乙
方应保证其货物在正确安装、正常使用和保养条件下,在
其使用寿命期内应具有满意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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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第 1⒈ 1款
其他应当保密的信息

第二节

第 12.2款
合同价款支付时问及要

求

1.合同款项的支付方式及进度安排 :

l)自 生效乏 |l起 ,收到乙方发票 10个工作日内,甲 方向
乙方支付合同总价的旦09/l款项作为预付款 ;

2)货物安装完毕,甲方组织初步验收,初步验收合格后收
到乙方发票 10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至合同总价的
7m款项 ;

3)验收合格 H~项 目运行满 12个月后,甲方组织最终验收
合格并进行相关审计后收到乙方发票 10个工作日内结清
余款。

2.当 合同采购数量与实际使用数量不一致时,乙方应根据
实际使用量供货,合同的最终结算金额按实际使用量乘以
成交单价进行计算。乙方应按照与甲方签订的合同规定交

货。交货后乙方应向甲方提供下列单据,甲方按合同规定
审核后付款 :

(1)发票 ;

(2)制造厂家出具的质量检验证书等 ;

(3)装箱单 ;

(4)甲 方加盖公章证明交付使用合格的验收单。

第二节

第 1⒊ 2款
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的

情形

除不可抗力情况外 ,投标人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其履约
保证金,招标人将视情节决定不予退还或部分不予退还。
(l)中标人无正当理由拒绝签订合同的,或者在签订合
同时向采购人提出附加条件或者更改合同实质性内容要求

的 ;

(2)中标人不履行与采购人订立的合同的 ;
(3)中 标人所供货物或服务不符合招标文件规定要求
的 ;

(4)中标人采取欺骗、弄虚作假方式投标的或与其它投
标人串通投标的 ;

(5)中标人将合同内容转包、违法分包的 ;
(6)中标人故意捏造事实或伪造证明材料 ,进行虚假恶
意投诉或反映的。

第二节

第 13.3款
履约保证金退还时间及

逾期退还的违约金

1、 合同履行结束后 ,甲 方应及时退还交纳的履约保证
金。

2、 退还方式 :无 息退还至投标人缴纳履约保证金的账
户。如为保函,在到期时自行失效。
3、 退还叫问:验收合格且甲方收到发票后 30日 内。
4、 退还条件 :按合同要求全部履约完成并经采购人验收
合格,且采购人收到中标人出具的发票。
5、 逾期退还的违约责任:采购人逾期无故未退还履约保
证金的,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20%后的
利率支付超期资金占用费,但因供应商自身原因导致无法
及时退还的除外。

第二节

第 1⒋ 1(3)项
运行监督、维修期限

卜述的货物免费保修期为~6_年 ,在质保期内,乙方应
对货物出现的质量及安全问题负责处理解决并承担一切费

用。

第二节

第 1⒋ 1(5)项
货物回收的约定

第二节 乙方提供的其他服务 超过保修期的货物,终生维修,维修时只收部件成本费。



第 1⒋ 1(6)项

第二节

第 15.1款
修理、重作、更换相关

具体规定

1、 详见合同通用条款 8.2条款、合同专用条款第工节第 8
款补充条款及合同专用条款中索赔条款。
2、 乙方所交的货物品种、型号、规格、技术参数、质量
不符合合同规定及招标文件规定标准的,甲方有权拒收该
货物,乙方愿意更换货物但逾期交货的,按乙方逾期交货
处 1甲。乙方拒绝更换货物的,甲方可单方面解除合同。

第二节

第 15.2(2)项
迟延交货赔偿费

1,乙方应按照
“
开标 (报价)一览表”中规定的交货期或

承诺交货和提供服务,并交付甲方验收使用。
2.如果乙方无正当理由拖延交货,将受到以下制裁:加收
误期赔偿或终止合同c

3.乙方逾期交付货物的,乙方应按逾期交货总额每日至」鳌。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由 甲方从待付货款中扣除。逾期超过
约定日期卫生个工作日不能交货的,甲方可解除本合同。
乙方因逾期交货或因其他违约行为导致甲方解除合同的 ,
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值 旦%~的违约金,如造成甲方
损失超过违约金的,超出部分由乙方继续承担赔偿责任。
4.如 乙方不能交付货物,或者有违法转包他人情形,乙方
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 旦%_的滞纳金。

第二节

第 15,3款
逾期付款利息

1.甲方无正当理由拒收货物的,甲方向乙方偿付拒收货款
总值~5%_的违约金。

2.甲 方无故逾期验收和办理货款支付手续的,甲 方应按逾
期付款总额每日~5⒕_伺 乙方支付违约金。

第工节

第 15△ 款
其他违约责任

1.乙方交付合同标的的标准不符合合同规定及招标文件规

定标准的,甲方有权拒绝接受合同标的,并可单方面解除
合同。

2,若 乙方违反合同条款,乙方必须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

并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所有损失 (损失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诉讼费用、律师费用、财产保全保险费、鉴定费用、违约

金、赔偿金以及因维权而产生的交通费用等经济上的损

失 )

|

第二节

第 1⒐ 2款
解决争议的方法

1.因 本合同及合同有关事项发生的争议 ,由双方协商解
决,协商不成时,按下列第 :L~种方式解决 :
(1)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地点为盐生变圭;

(2)向 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2.纠纷解决办法
2.1因货物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的,应当邀请国家认可的
质量检测机构对货物质量进行鉴定。货物符合标准的,鉴
定费由甲方承担;货物不符合质量标准的,鉴定费由乙方
承担,并更换问题货物。

第二节

第 2⒊ 1款
其他专用条款

1,在发货前,乙方应对货物的质量、规格、性能、数量和
重黾等进行准确而全面的检验,并 出具一份证明货物符合
合同规定的证书。该证书将作为提交付款单据的一部分 ,

但有关质量、规格、性能、数量或重量的检验不应视为最
终检验。乙方检验的结果和细节应附在检验证书后面。
2.甲方将在乙方交货现场组织验收,如果货物的质量和规
格与合同规定相符,甲方应及时填写验收单。如果货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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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量和规格与合同规定不符,或在质量保证期内发现货物
是有缺陷的,包括潜在缺陷或使用不符合要求的材料,甲
方应报请当地质检部门进行检查,并有权凭其出具的检验
报告向乙方提出索赔。

3.验收不合格的货物 ,乙方应在~三~个工作日内予以史
换,逾期按交货延误予以处罚。乙方所交付的货物品种、
型号、规格不符合合同规定的,甲方有权拒收。甲方拒收
的,乙方向甲方支付货款总额 5~%的违约金。在乙方承
诺的或国家规定的质量保证期内,若经乙方维修或更换 ,

货物仍不能达到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甲方有权退货,乙
方应退回全部货款,同时,乙方还须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
损失。

⒋货物验收要求
(1)依 照招标文件要求对全部货物、型号、规格、数
量、外型、外观、包装及资料、文件 (如装箱单、保修

单、随箱介质等)进行验收。
(2)甲方与乙方对货物到货后共同进行开箱检查,出 现
损坏、数量不全或产品不对等问题时,由 乙方负责解决。
(3)甲 方有权从乙方所送货物中任意抽出不同型号的产
品送采购人所在地的质检部门检验,如果检验合格,检验
费由甲方负担;如果检验不合格,则检验费由乙方负担。
(每 )乙方应按照本合同规定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向乙方
交付货物。

交货时间:30日 内完成供货 (安装)并交付使用。
交货地点:盐城立经贸直级【I只业学校指定地点。
(5)甲 方应在全部货物到货安装完毕后的~生日′工生日内
进行验收,验收包括 :型号、规格、数量、外观是否完
好,安装调试是否合格等。验收合格后甲方应在验收报告
上签字盖章,初步验收合格且项日运行满△L三 个月后 ,

甲方组织对货物的质量及使用状况等进行最终验收。
(6)货 到现场后,甲 方人员根据招标要求,对包装物进
行视检和抽检,如包装物不符合招标要求,甲方有权将包
装物送至市级及以上检测机构送检。因检测不合格延误了

交付进度,乙方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税费

1.中 国政府根据现行税法规定对甲方征收的与本合同有关

的 一切税费均由甲方负担 (免税部分除外),招标文件另
有规定的除外。

2.中 国政府根据现行税法规定对乙方征收的与本合同有关

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负担 (免税部分除外 )。

伴随服务

1.乙方应按照国家
“
新三包
”
规定和合同中所附的服务承

诺提供服务。

2.除第 1条规定外,乙方还应提供下列服务 :

(1)招标文件中的
“
服务要求

”
所规定的服务内容以及

投标文件承诺提供的其他服务内容 ;

(2)负责货物的开孔,货物的现场安装 ;

(3)提供货物组装和维修所需的工具 ;

(4)在合同中乙方承诺的质保期限内对所提供货物正常

使用实施监督、维修,但 前提条件是该服务并不能免除乙



方在质景保证期内应承担的义务 ;

(5)在货物交货现场就货物的安装、启用、维护等刈叩

方人员进行培训。

3.伴随服务的费用应含在合同价中,不单独进行支付。

索赔

1.甲方有权根据当地质检部门出具的检验报告,向 乙方提
出索赔 c

2.根据合同规定的检验期和质量保证期内,如果乙方对甲
方提出的索赔和差异负有责任,乙方应按照甲方同意的下
列一种或多种方式解决索赔事宜 :

(1)乙方同意退货,并用合同中规定的货币将货款退还给
甲方,并承担由此发生的一切损失和费用,包括利息、银
行手续费、运费、保险费、检验费、仓储费、装卸费以及

为保护退回货物所需的其它必要费用。

(2)根据货物的低劣程度、损坏程度以及甲方所遭受损失

的数额,乙方必须降低货物的价格。
(3)用符合合同规定的规格、质量和性能要求的新零件或

部件来更换有缺陷的部分,乙方应承担一切费用和风险并
负担甲方所蒙受的全部直接损失费用。同时,乙方应按合
同规定,对更换件相应延长质量保证期。
3.如果在甲方发出索赔通知后 20天 内,乙方未作答复 ,

上述索赔应视为已被乙方接受,如乙方未能在甲方提出索
赔通知后 20天 内或甲方同意的更长时间内,按照本合同
规定的任何一种方法解决索赔事宜,甲方将从乙方开具的
履约保证金中扣回索赔金额,或采用法律手段解决索赔事 |
宜。                       |

合同生效及其它

1.合同经甲方、乙方盖章后生效。
2.货物交付使用后所发生的合同纠纷,由 甲方与乙方协
商处理。

3.如需修改 (指非主要合同条款)或补充合同内容,应经
甲方、乙方协商,且修改及补充内容不得对本合同主要条
款、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作实质性修改,并签署
书面修改或补充协议。该协议将作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

⒋本合同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法律进行解释。本

合同未尽事宜,遵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有关条文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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